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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  

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

 

宁建院党〔2021〕60号 

 

关于调整设置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各部门人员编制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： 

为适应新形势下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需要，深入推进学院

人员编制改革，根据《关于调整设置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各部

门工作职责的通知》（宁建院党〔2020〕62号）和《关于增设内

设教辅机构的通知》（宁建院党〔2021〕8号），经 2021 年 9月 3

日党委会议审定，现将各部门人员编制调整设置如下，请遵照执

行。  

一、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  

人员编制 3名。设置主任 1名，干事 2名。 

二、党政办公室（统战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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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编制 7名。设置主任 1名，副主任 1 名，干事 5 名。 

三、组织宣传处 

人员编制 7名。设置处长 1名，副处长 1 名，干事 5 名。 

四、人事处 

人员编制 6名。设置处长 1名，副处长 1 名，干事 4 名。 

五、计划财务处 

人员编制 7名。设置处长 1名，副处长 1 名，干事 5 名。 

六、教务处 

人员编制 7名。设置处长 1名，副处长 2 名，干事 4 名。 

七、学生处（学生工作部） 

人员编制 9名。设置处长 1名，副处长 2 名，干事 4 名，心

理健康教育服务干事 2名。 

八、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

人员编制 6名。设置处长 1名，副处长 1 名，干事 4 名。 

九、后勤管理处 

人员编制 9名。设置处长 1名，副处长 1 名，干事 7 名。 

十、保卫处 

人员编制 4名。设置处长 1名，副处长 1 名，干事 2 名。 

十一、工会 

人员编制 3名。设置主席 1名，副主席 1 名，干事 1 名。 

十二、团委 

人员编制 5名。设置书记 1名，副书记 2 名，干事 2 名。 

十三、建筑工程系、经济管理系、环境工程系、市政工程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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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工程系 

各系专任教师人员编制根据专业发展需要核定。各系辅导员

（含党总支副书记）编制岗位数按照生师比 200:1 核定。各系设

置党总支书记 1名、主任 1 名、党总支副书记 1名、副主任 1 名、

组织员 1 名。 

各系设综合办公室，负责党的建设、专业教学、学生管理服

务等具体工作任务，由党总支书记、主任直接领导。学生人数达

到 900人以上（含 900人）的系，设置综合干事 3 名；学生人数

不足 900 人的系，设置综合干事 2 名,综合干事在各系现有人员

中解决。 

十四、基础部 

专任教师人员编制根据教学需要统一核定。设置主任 1名，

副主任 1 名，干事 1 名，体育器材管理员 1名。 

十五、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 

人员编制数按照生师比 350:1核定。设置主任 1名，副书记

1 名，副主任 1名，干事 1名。 

十六、图书馆 

人员编制 8名。设置馆长 1名，副馆长 1 名，干事 6 名。 

十七、实训中心（职业技能鉴定所） 

人员编制 13 名。设置书记（兼副主任）1 名，主任 1 名，

副主任 2 名，干事 9 名。 

十八、现代教育信息中心 

人员编制 8名。设置主任 1名，副主任 1 名，干事 6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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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、教科研中心 

人员编制 2名。设置主任 1名，干事 1名。 

二十、督导室（质量管理办公室）  

设置书记 1名，主任 1名，干事 1 名，督导员若干名。 

二十一、继续教育中心（电化教育中心） 

人员编制 5名。设置主任 1名，副主任 1 名，干事 3 名。 

二十二、综合档案室 

人员编制 2 名。设置主任 1 名（由党政办公室主任兼），副

主任 1名，干事 1 名。 

二十三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中心 

人员编制 2 名。设置主任 1 名（由教务处处长兼），副主任

1 名，干事 1名。 

二十四、公寓管理服务中心 

人员编制 4 名。设置主任 1 名（由学生处处长兼），副主任

1 名，干事 3名。 

 

 

 

中共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

2021 年 9月 8 日 

 

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2021 年 9 月 8 日印发 



 

- 5 - 
 

 


